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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
(2024)辽 02 破终 6 号

上诉人(原审申请人)：王久冬，男，1978 年 8 月 28 日出

生，汉族，住辽宁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倚山里 28 号 3-1-2，

公民身份号码：211223197808280410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于安文，辽宁信品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被上诉人(原审被申请人)：大连金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

司，住所地辽宁省大连长兴岛经济区长兴路 599-1 号，统一社

会信用代码：912102447730215324。

法定代表人：房长琳，该公司执行董事。

上诉人王久冬因不服大连长兴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

院（2024）辽 0292 破申 1 号民事裁定,向本院提起上诉。本院

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，现已审理完毕。

原审查明，大连金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 2005 年 5 月

11日成立，注册地为辽宁省大连长兴岛经济区长兴路599-1号，

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，注册资本1 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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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。2019 年 6 月 26 日，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

（2019）辽 0291 民初 3993 号民事调解书，调解书内容：一、

被告大连金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偿还原告王久冬借款本金 6

500 000 元及利息 7 500 000 元，合计 14 000 000 元（给付方

式：于 2019 年 7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2 日每月 1 日前偿还

100 000 元；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偿还 13 400 000 元）；二、

如被告大连金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未按上述任一期限履行

给付义务，则原告王久冬有权就全部剩余款项申请强制执行，

被告大连金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还应支付利息（自 2019 年 7

月 1 日起至全部款项给付之日止，以尚未偿还的借款本金为基

数，按年利率 24%计算）；三、原告王久冬放弃其他诉讼请求；

四、案件受理费 52 720 元、保全费 5 000 元，合计 57 720 元，

由被告大连金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，于 2020 年 12 月 30

日前一并给付原告。因被申请人未主动履行判决内容，申请人

向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，该院对被申请

人采取了网络查控、传统查询等措施，对发现的被执行人的银

行账户采取冻结措施，并采取了限制高消费措施。该院于 2021

年 11 月 17 日作出（2021）辽 0291 执 1544 号之一执行裁定书，



3

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。

原审认为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规定:

“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

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，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。”本案申

请人以大连金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存在多宗执行案件，因无

财产可供执行而终结本次执行程序，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申

请破产清算。根据大连金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自述公司资产

总额 17 803 万元，以及大连金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金州

区和大连长兴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拥有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

权的情况。部分土地处在执行案件中被依法查封,尚未经人民

法院强制执行,未有证据显示其价值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,故

认为,大连金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虽存在未能清偿申请人债

务的情形,目前尚不足以证明大连金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资

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，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，对申请人王久

冬的破产清算申请不予受理。

王久冬上诉请求：撤销一审裁定，受理对大连金峰房地产

开发有限公司破产申请。

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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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院认为，破产原因是人民法院在判断破产申请是否应予

受理时审查的内容，包括两种情况：一是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

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；二是债务人不能清偿到

期债务，并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。而提出债务人破产申请的条

件是申请人向人民法院提出债务人破产申请时应当具备的条

件。对于债务人自行提出破产申请的，债务人的破产原因和其

提出破产申请的条件是一致的，但对债权人而言则存有差别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七条第二款的规定，债

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是债权人提出债务人破产申请的条件，

债权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时，只要证明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

债务即可。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既是债权人提出破产申请的条

件，也是债务人存在破产原因的推定依据。具体到本案中，上

诉人的债权系由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债权，且经强制执行目

前并未能执行到位，符合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

共和国企业破产法>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一）》第二条规定的情形，

即：下列情形同时存在的，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债务人不能清偿

到期债务：（一）债权债务关系依法成立；（二）债务履行期限

届满；（三）债务人未完全清偿债务。因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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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法律规定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七条第

二款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>

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一）》第二条的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一、撤销大连长兴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（2024）辽

0292 破申 1 号民事裁定；

二、本案由大连长兴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受理。

本裁定为终审裁定。

审 判 长 曲 强

审 判 员 高晓辉

审 判 员 刘 申

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五日

法官助理 洪昕月

书 记 员 葛美玲


